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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論∗∗ 
洪藝芳 ∗ 

一、前言 

唐代的社會階層分為「良」與「賤」兩大等級，奴婢處於賤民的最底層，1

不但「身繫於主」，沒有權利與人身自由，而且「同於資財」、「律比畜產」，2可

被主人視為資財而合法買賣，是身分最低、受役使最深的一個階層。但是由於當

時不論王公與貴族，抑或平民與寺院，都廣泛使用奴婢，蓄奴之風盛行於全國各

地方與各階層，因而奴婢的人數相當眾多，活動極其頻繁，成為當時社會中重要

的組成部分。正因為奴婢階層的特殊性與需求性，在必須頻繁的指稱下，自然產

生了豐富多樣的奴婢稱謂詞，而且其隨著唐代政治、社會、制度、文化的顯著變

動，而產生了一定程度的變化。因此，對奴婢稱謂詞進行研究，是掌握漢語詞彙

發展與社會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徑之一

歷來學者對於唐代奴婢的研究，往往偏重於制度與法律方面的探討，將焦點

置於稱謂詞者相當稀少，主要的論著有：1986 年李季平《唐代奴婢制度》中第

 
∗∗ 本文承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編號 NSC96-2411-H-346-001、NSC97-2410-H-346-005
和 NSC98-2410-H-346-005），謹此致謝。 
∗ 澎湖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1 有關唐代社會等級的規定，主要記載於《唐律疏議》，以及《唐令拾遺》、《唐大詔令集》、

《唐六典》、《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等典籍中，李季平（《唐代奴婢制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56-58；〈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上）〉，《齊魯學刊》

1986 年第 6 期，頁 28-34；〈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下）〉，《齊魯學刊》1987 年

第 1 期，頁 47-53）和武建國（〈唐代的賤民〉，《貴州文史叢刊》1984 年第 3 期，頁 75）等諸位

學者，根據這些重要文獻的記載，加以歸納整理而得出：唐代的社會階層分為「良」與「賤」兩

大等級。「良」指「良人」、「良口」，包括貴族、官吏、百姓。「賤」指「賤人」、「賤口」、

「賤民」、「賤色」，賤民又分為官賤民和私賤民，官賤民有太常音聲人、雜戶、官戶、工樂戶、

官奴婢；私賤民有部曲、客女、隨身、奴婢。奴婢居於官私賤民的最底層，是當時社會上身分最

低的一個階層。 
2 見《唐律疏議》卷十七〈賊盜一〉「親屬為人殺私和」條：「奴婢、部曲，身繫於主。」卷四〈名

例四〉「彼此俱罪之贓」條：「其奴婢同於資財。」卷六〈名例六〉「官戶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條：

「奴婢賤人，律比畜產。」本文於撰寫過程中使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料庫」

進行資料檢索，謹此致謝。文中凡《唐律疏議》，以及其他諸如《唐令拾遺》和《唐六典》等有

關唐代律令、詔令、政典之例證，皆引自此資料庫，下文皆同，不另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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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唐代奴婢的類別和名色」，3針對唐代《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唐

六典》、《唐大詔令集》、《唐律疏議》等史籍中較常見的稱謂詞，按照官屬、私屬、

漢族外的各族奴婢分類並予以說明。其中有關「昆侖奴」的探討（原 1983 年〈唐

代昆侖奴考〉4），係針對昆侖奴的來源、族屬、使役、社會地位等進行研究，對

於瞭解唐代奴隸問題以及唐朝與大食的經濟文化交流，具有一定的助益。1996

年楊際平〈唐代的奴婢、部曲與僮僕、家人、淨人〉，5雖然內容主要是論述奴婢、

部曲與僮僕、家人、淨人的法律地位，但是其中有關稱謂詞實際身分的界定與其

間的差別，卻可以解決研究者判定奴婢稱謂詞的一些難題。2000 年李伯重〈唐

代奴婢的異稱〉，6作者將唐史中所見之奴婢稱謂詞加以列舉並羅列例證，同時辨

析某些詞義較為隱晦者，以確知其是否實指奴婢。此文關注到唐代奴婢異稱在漢

語詞彙史上的重要地位，並呈現唐代史籍中多樣的奴婢異稱，確實對研究者有所

啟發。 

然而，除了前人所關注的史籍等官方文獻中有奴婢稱謂詞的記載之外，近世

敦煌石室的發現，一大批以唐五代為主的文書中，更保存了相當多通俗的奴婢資

料，為研究奴婢稱謂詞提供了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料。再者，奴婢稱謂詞與當時

的社會文化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奴婢稱謂詞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則是奴婢稱

謂詞的內涵，透過奴婢稱謂詞可以透視其文化內涵，但是目前這個課題尚未得到

應有的重視。有鑒於此，探究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的實際樣貌與詞彙特色，及

其所蘊含的奴婢文化，自是相當重要而有價值。然因囿於篇幅的限制，奴婢稱謂

詞所反映的詞彙特色與文化內涵，將另文發表。本文擬先從事唐五代敦煌文獻7

中奴婢稱謂詞的整理與分析，針對詞彙結構、詞彙意義、使用現象與發展脈絡等

方面進行描寫與考察，並適時結合法律、社會、制度等相關材料，以進行詞義的

辨析。藉以重現唐五代敦煌地區口語奴婢稱謂詞的真實面貌，並突顯其於漢語稱

 
3 李季平《唐代奴婢制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56-114。 
4 李季平〈唐代昆侖奴考〉，中國唐史研究會編《唐史研究會論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3 年，頁 98-118。 
5 楊際平〈唐代的奴婢、部曲與僮僕、家人、淨人〉，《中國史研究》1996 年第 3 期，頁 53-63。 
6 李伯重〈唐代奴婢的異稱〉，《唐研究》第六卷，2000 年，頁 321-336。 
7 本文所使用之「敦煌文獻」，係以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 年）、唐耕耦、陸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6-1990 年）、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 年）、

任半塘編《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年）之錄文為主要研究語料。以下稱

「敦煌文獻」者均同，不另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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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詞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二、單音節奴婢稱謂詞析論 

「敦煌文獻」中用以指稱奴婢的單音節稱謂詞，有「奴」和「婢」，茲舉例

並論述於下：  

1.【奴】 

《說文．女部》：「奴，奴、婢，皆古辠人。《周禮》曰：『其奴，男子入于辠

隸，女子入于舂稾。』段玉裁注：『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女同名。按許用

仲師說，入罪隸者奴，入舂稾者可呼婢。』」「奴」的本義為罪人，不分男女，用

以指稱喪失人身自由，為主人從事無償勞動的人。其用法最早見於先秦的典籍，

如：《論語．微子》：「箕子為之奴。」8「奴」的語義，渾言之男女無別，析言之，

男稱「奴」，女稱「婢」，如：《宋書‧沈慶之傳》：「耕當問奴，織當訪婢。」《梁

書‧諸夷傳》：「其國（扶桑）法……在北獄者，男女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女

九歲為婢。」「敦煌文獻」中「奴」至少出現了六十一次，茲舉數例如下： 

1. 撩亂失精神，無由見家裏。妻是他人妻，兒被後翁使。奴事新郎君，

婢逐後娘子。（王梵志詩 45）9 

2. 古人數下澤，今我少高門。錢少婢不嫁，財多奴共婚。各各販父祖，

家家賣子孫。（王梵志詩 362） 

3. 戶主索思禮年陸拾伍歲 老男……奴羅漢年肆拾陸歲 丁  奴富奴年貳

拾玖歲  丁……奴安安年伍拾參歲  丁   婢寶子年貳拾玖歲  丁。

（S.514，釋錄 1-192）10 

                                                 
8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使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料庫」進行資料的檢索，謹此

致謝。文中凡傳世之經、史、子、集的例證，皆引自此資料庫（特別作註者除外），下文皆同，

不另作註。 
9 「王梵志詩 45」，代表引文出自唐‧王梵志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1 年），頁 45。下文凡引王梵志詩，皆同此表示法，不另作註。 
10 本文中敦煌文獻之引文出處表示法，以「S.」表示英國所藏敦煌寫本，為斯坦因（Stein）所獲

寫本；「P.」表示法國所藏敦煌寫本，為伯希和（Pelliot）所獲寫本；「ДX.」表示俄羅斯科學院

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寫本編號。奧登堡收集的敦煌寫本，除由弗路格編制的Ф1-357
號外，其餘均用Дx.編號；「V」表示抄寫於卷背之文書。「釋錄 1-192」，代表引文出自唐耕耦、

陸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0 年）第一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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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奴某甲，婢某甲，男女幾人。……奴某等身為賤隸，久服勤勞，旦起

肅恭，夜無安處。吾亦長興歎息，克念在心，饗告先靈，放從良族。

（S.4374，釋錄 2-187） 

5. 部落已後新生口定國 妻王死 男金剛 妻娶同部落曹榮下索進昌女 男沙

子  男沙門  □妃娘  女女女  奴定奴  奴弁奴  婢宜娘  婢星星。

（S.3287V，釋錄 2-380） 

6. 永曰：「僕貧寒如是，父終無已殯送，取主人錢一万，今充身償債為奴，

烏敦(敢)屈娘子。」（敦煌變文 1260）11 

「敦煌文獻」中的稱謂詞「奴」，大多指稱男性，偶爾用於男女合稱（如例 4，

以「奴某等」總稱上文「奴某甲，婢某甲」），鮮少單獨指稱女性12。而且「奴」

字單用，主要出現於手實和戶籍等籍帳類文書、奴婢放良文書以及王梵志詩中，

此乃受到語用因素的限制，因為籍帳類和奴婢放良文書的內容必須詳載奴婢之身

分和性別，而王梵志詩中則因上下詩句對舉的緣故，所以使用表示男性的單音詞

「奴」，以利於在語境中與表示女性的「婢」字加以區別或形成對稱。除此之外，

唐五代「敦煌文獻」中，以雙音詞為主的詞彙系統，「奴」早已由單音詞走向語

素化，因此罕見其單用，即使單用，亦多與其他單音成分構成韻律詞（如例 6），

最普遍的現象是與其他語素組合成為複音詞。 

2.【婢】 

《說文．女部》：「女之卑者也，从女卑，卑亦聲。」又《說文．女部》：「奴，

奴、婢，皆古辠人。」「婢」本義指地位卑下的女罪人，即女奴。稱謂詞「婢」

的用法在漢代時已出現，《漢書‧刑法志》：「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

自新。」「敦煌文獻」中「婢」至少使用三十七次，茲舉數例如下： 

1. 沉淪三惡道，家內無人知。有衣不能著，有馬不能騎。有奴不能使，

                                                                                                                                            
192。下文皆同，不另作註。 
11 「敦煌變文 1260」，代表引文出自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

研究所，1983 年），頁 1260 之散文，若頁碼後加註「韻」，代表引文出自該頁碼之韻文。下文凡

引敦煌變文，皆同此表示法，不另作註。 
12 李伯重〈唐代奴婢的異稱〉，《唐研究》2000 年第 6 期，頁 322，談及「『奴』通常指男性，然

亦有稱婢為奴者，如：〈唐天寶六載敦煌郡敦煌縣龍勒鄉都鄉里戶籍殘卷〉（P.2592）：『奴  果果  
載  玖歲  中女』」。此語料係根據中國科學院歷史研究所資料室編《敦煌資料》第一輯，北京：

中華書局，1961 年，頁 35。然覈以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編之寫卷圖錄《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十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年，頁 162），此「奴」字應為「妹」字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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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婢不相隨。（王梵志詩 71） 

2. 奴富欺郎君，婢有陵娘子。鳥飢緣食亡，人窮為財死。錢是害人物，

智者常遠離。（王梵志詩 638） 

3. 放伊從良，為後來之善，其婢厶乙，多生同處，勵力今時，効納年幽。

放他出離，如魚得水，任意沉浮；如鳥透籠，翱翔弄翼。（S.0343 號

10V，釋錄 2-160） 

4. 左二將午年擘三部落依牌子口戶氾國珎 妻張念念 男住住 男不採 小

婦寵寵 奴緊子 奴金剛 奴金剛 婢落娘 婢善娘 婢□□。（S.3287V，

釋錄 2-379） 

5. 奴苟兒年七歲 奴住子年十二歲 婢綿娘年十五歲……婢嬌多。（ДX.2163，釋錄

2-467） 

6. 阿你不聞道：浮梁歙州，萬國來求，蜀川流頂，其山驀嶺，舒城太胡

(湖)，買婢買奴，越郡餘杭，金帛為囊。（敦煌變文 1169） 

「敦煌文獻」中稱謂詞「婢」，由於其特指女性，而稱謂詞「奴」，多用於男性或

男女合稱，使用對象較廣，故「婢」的使用次數與構詞能力皆不如「奴」。此外，

「婢」字單用，在「敦煌文獻」中出現語境有所限制的情形與「奴」相同（詳見

「奴」），不再贅述。 

三、雙音節奴婢稱謂詞析論 

「敦煌文獻」中用以指稱奴婢的雙音節稱謂詞大約有二十三個，本文依其構

詞成分細分為「『奴婢』之構詞」、「以『奴』構詞者」、「以『婢』構詞者」和「以

其他語素構詞者」等四類，茲舉例並論述如下： 

（一）「奴婢」之構詞 

【奴婢】 

漢代時，兩個單音節稱謂詞「奴」與「婢」，因同義（含近義）而在使用中

經常組合，逐漸成為一個結構緊密的並列式雙音節稱謂詞，不再細分其所指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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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用以泛稱男女奴婢，如：《史記．平凖書》：「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數。」「敦煌文獻」中的稱謂詞「奴婢」使用相當頻繁，至少使用了四十三次，

茲舉數例如下： 

1. 死得四片板，一條黃衾被。錢財奴婢用，任將別經紀。有錢不解用，

空手入都市。（王梵志詩 33） 

2. 妻嫁後人婦，子變他家兒。奴婢換曹主，馬即別人騎。聞強急修福，

莫逾百年期。（王梵志詩 693） 

3. 令狐進達 應管口妻男女兄弟姊妹新婦僧尼奴婢等共參拾肆人。（京都

有隣館敦煌文書 51 號，釋錄 2-462） 

4. 又鬦訟律，敺傷部曲，減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一等。又令云，轉易部

曲事人，聽量酬衣食之直。（北圖河字 17 號，釋錄 2-524） 

5. 或為奴婢償他力，衣飯何曾得具全，夜頭早去阿郎嗔，日午齋時娘子

打。（敦煌變文 154 韻） 

6. 在生之日，女將男子，男將女人，行婬欲於父母之床，弟子於師長之

床，奴婢於曹主之床，當墮此獄之中。（敦煌變文 698） 

觀察「敦煌文獻」中「奴婢」的所屬文書，可以發現「奴婢」在社會經濟法律文

書中使用最為頻繁，同時也廣泛的使用於王梵志詩、變文等不同性質的文書中，

成為奴婢義的雙音節稱謂詞中使用頻率最高者。這是因為「敦煌文獻」中的奴婢

稱謂詞，它們共同組成了一個表示奴婢的同義語義場，就雙音節的稱謂詞而言，

「奴婢」一詞的語義比較明確，沒有很多的褒貶色彩，是義域範圍最大、覆蓋面

最廣者，它是此語義場的核心詞，也因此在「敦煌文獻」中成為出現最普遍的高

頻詞。 

（二）以「奴」構詞者 

1.【奴僕】 

「奴」與「僕」因同義而結合為並列式複合詞，用以指稱低賤勞役的人。「奴

僕」唐前已見使用，唐五代「敦煌文獻」中大約使用十次，如： 

1. 憨人連腦癡，買錦妻裝束。無心造福田，有意事奴僕。只得蹔時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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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身入苦毒。（王梵志詩 74） 

2. 中間 飾(識)認稱為主記者，仰留住覓拾年歲人充替 買

了，世世代代永為段家奴僕。（P.3573，釋錄 2-48） 

3. 我昔逃逝從乞食，捉我欲送楚平王。今日讐之，願汝永為奴僕。（敦煌

變文 854） 

4. 家中富貴，所造棺槨墳墓，並自手作，不役奴僕之力。（敦煌變文 1214） 

根據楊際平〈唐代的奴婢、部曲與僮僕、家人、淨人〉的考究，奴僕、僮僕、家

僮、僕賤、淨人、家人等等，可以指稱奴婢，也可以指稱部曲，甚至可以指稱仍

具有良人身分的其他人口（如佣工、典身等等）。13可見唐五代「奴僕」可以作

為奴婢的別稱，但並不僅限於指稱奴婢，因而「奴僕」是否指稱奴婢，必須根據

具體情況而定。根據唐代律法的規定，良人與部曲不能買賣，14而奴婢是主人的

資財（詳見「前言」），因此可以進行買賣，但是必須經過公驗，並立下契約。15

而且除非透過合法程序獲得主人放免為良民，否則世世代代皆為奴婢。16因此，

就上述「敦煌文獻」中的例 2 而言，其所屬文書為〈曹留住賣人契〉，既可將人

進行買賣又需訂立契約，而且世世代代永為奴僕，可見例中的「奴僕」確指奴婢

身分無疑。而例 3 描述伍子胥復仇的過程，捉到曾經追殺他的兩個外甥，剃去他

們的頭髮，打掉他們的門牙，把他們貶為奴僕。依語境中伍子胥對外甥的憤恨至

極而言，「奴僕」可能是指賤人中的最低等級─奴婢。至於例 1 所述之情節，

無法確切判斷「奴僕」所指稱的身分。而例 4「奴僕」指從事家內雜役者，可能

是奴婢，亦可能是其他從事雜役之賤民。 

                                                 
13 同註 5，頁 60。 
14 對於良人，唐代法律規定，嚴禁非法買賣人口或壓良為賤，違者處以重刑，如：《唐律疏議》

卷二十〈賊盜四〉「略人略賣人」條：「略人、略賣人為奴婢者，並絞。」又卷二十六〈雜律一〉

「以良人為奴婢質債」：「諸妄以良人為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相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

一等。仍計庸以當債直。」對於部曲，法律明定，只能轉事，不能像財產一樣買賣，如：《唐令拾

遺．戶令第九》「轉易部曲事人」條：「唯不得盡頭驅使及賣買。」《唐律疏議》卷二十五〈詐偽〉

「詐除去死免官戶奴婢」條：「奴婢有價，部曲轉事無估。」 
15 見《唐六典》卷二十：「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立券。」 
16 見《唐律疏議》卷十二〈戶婚一〉「放部曲奴婢還壓」條：「依戶令：『放奴婢為良及部曲、客

女者，並聽之。皆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連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據此可知放免奴婢為

良民，皆由主人立約，長子以下連署，而且經過官府核准，方可由主人的戶籍中除去其依附的身

分。《唐律疏議》卷四〈名例四〉「以贓入罪」條：「及生產蕃息者，謂婢產子，馬生駒之類。」

意即奴婢所生的後代，就如同馬生駒一樣，身分相襲，世代為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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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奴】 

「胡」泛指西域各族，「胡奴」用以指稱西域各族人為奴者。「胡奴」一詞在

漢代時已出現，唐代仍見使用，因當時與周邊的回鶻、粟特、吐蕃、于闐、吐谷

渾等民族時有戰爭，戰爭中被俘虜的周邊各民族人，有一部分被沒為奴婢，17

即為「胡奴」。而外族「胡奴」與漢族奴婢一樣，如同牲畜可以買賣，但買賣雙

方必須訂立契約（詳見「奴僕」）。「敦煌文獻」中〈唐天寶年代敦煌郡行客王修

智賣胡奴市券公驗〉，便是奴主行客（商行的商人）王修智將十三歲的胡奴賣給

惠溫時的一份「市券」，也就是合法奴婢買賣程序中由市肆管理者所出給的「官

契」。18「敦煌文獻」中「胡奴」至少使用三次，主要便是集中於此契約文書中，

其例如下：  

1. 行客王修智牒稱，今將胡奴多寶載拾參 張惠溫得大生絹

貳拾壹疋，請給買人市券者，依（中缺）安神慶等欵保。（敦煌文物研

究所發表號 0298、0299 號，釋錄 2-279） 

2. 奴主行客王修智載陸拾壹  胡奴多寶載壹拾參 保人 百姓安

神慶載伍拾玖  保人行客張恩祿載肆拾捌。（敦煌文物研究所發表號

0298、0299 號，釋錄 2-279） 

「敦煌文獻」中所見之西域各族人為奴婢者，除了上述例證之外，尚有其他用例，

如：《佛說阿彌陀經講經文（二）》：「拔悉密則元是家生，黠戛私（斯）則本來奴

婢。」（敦煌變文 148）句中的「家生」（奴婢）和「奴婢」分別是「拔悉密」和

「黠戛私（斯）」，由其名看來，很顯然也是外族人。 

3.【賤奴】★
19 

《說文．貝部》：「賤，賈少。」《廣雅．釋言》：「賤，卑也。」「賤」的本義

指價格低廉，其後引申為卑下。唐代社會便是以「賤」表示卑下的等級，而奴婢

是其中最低的階層。因此，「賤」與「奴」結合為雙音節稱謂詞，用以指稱奴婢

                                                 
17 同註 3，頁 143-156。 
18 參敦煌文物研究所資料室〈從一件奴婢買賣文書看唐代的階級壓迫〉，原載《文物》1972 年第

12 期，收入沙知、孔祥星編《敦煌吐魯番文書研究》，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年，頁 382。 
19 「★」表示此奴婢稱謂詞，就目前所見語料，新興於唐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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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極具貶低之意。「賤奴」作為稱謂詞，《漢語大詞典》20所援引最早的書證為

明代的《西遊記》，然而，就目前所見語料，在唐五代敦煌變文《 山遠公話》

中已出現使用例證，大約有二十次，如： 

1. 白莊於東嶺上驚覺，遂乃問左右曰：「西邊是甚聲音。」左右曰：「啟

將軍，西邊是擄來者賤奴念經聲。」（敦煌變文 1052） 

2. 時有佳(家)人團座頭啟相公曰：「僧(昨)夜念經，更不是別人，即是新

買到賤奴念經之聲。」（敦煌變文 1056） 

3. 善慶進步向前啟相公曰：「賤奴並不怨恨他別人，只為道安上人說法，

總不能平等。」……善慶進步向前啟相公曰：「善慶昨夜隨從阿郎入寺，

隔在門外，不得聞經，便知道安上人說法，不能平等。賤奴身雖居下

賤，佛法薄會些些，緇眼(服)不同，法應無二。」（敦煌變文 1060-1061） 

《 山遠公話》的內容敘述慧遠在 山修道，後來被賊首白莊擄去為奴，幾年

後，又至口馬行頭（買賣奴婢、馬匹之行市）拍賣，將他賣給崔相公為奴。上述

例證中的「賤奴」指被賣為奴的慧遠（遠公、善慶），既可被買賣，則其為奴婢

身分無疑（詳見「奴僕」）。「賤奴」可用於敘稱，有輕蔑之意味，如例 1、2；亦

可用於自稱，有自知身分低下的自謙意味，如例 3。此外，同時期的其他文獻中

鮮見「賤奴」的用例，在後代文獻中可見其使用例證，但用法卻有所不同，如：

「唐英見之，越加大怒，罵說道：『番賤奴！敢折我寶貝。不斬此賊，誓不回船。』

捻過槍來，直取番官首級。」（明．《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五第二十三回）

句中的「賤奴」並非指稱「奴婢」身分者，而是用作詈詞，故其與「敦煌文獻」

中所見之「賤奴」，雖然詞形相同，但實際上詞義已有所轉變。 

4.【僧奴】★ 

「僧奴」應指寺院的奴婢。《漢語稱謂大詞典》21與《漢語大詞典》未收錄

此詞。就目前所見語料，「僧奴」在唐代以前多為人名，其作為稱謂詞，用以指

稱寺院的奴婢，似首見於唐五代敦煌的寺院文書〈某寺諸色斛斗入破曆 會牒殘

                                                 
20 見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第十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 年，頁 247。
下文凡引此辭書，不另作註。 
21 吉常宏主編《漢語稱謂大詞典》，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2001 年。下文凡引此辭書，不另

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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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破曆 會牒」指收支決算報告）中，至少使用十二次，茲舉例如下： 

1. 麥伍碩，磑麵用，麥壹碩僧奴冬粮用。（S.4642，釋錄 3-547） 

2. 粟壹碩，付牧羊人僧奴粮用。（S.4642，釋錄 3-548） 

3. 麵壹 伍勝，牧羊人僧奴喫用。（S.4642，釋錄 3-551） 

4. 麩麵柒 ，僧奴粮用。…… 麩麵壹碩肆 ，僧奴月粮用。…… 麩

麵壹 ，付僧奴兒用。…… 麩麵壹碩肆 ，僧奴月粮用。（S.4642，

釋錄 3-552） 

關於「僧奴」的使用現象，有三點說明：一，「僧奴」指為寺院服務的人，相當

於寺院的「厮兒」（詳見「厮兒」）。寺院要供養他們並定期支付他們糧食，如：

冬糧、月糧等。22二，「僧奴」例證的所屬文書〈某寺諸色斛斗入破曆 會牒殘

卷〉，其年代大約在公元十世紀，即歸義軍時期。此時期「僧奴」的產生或許與

唐武宗會昌毀佛與張議潮對寺戶的改革具有關係。因為唐武宗在位期間

（840-846），推行一系列的毀佛政策，《舊唐書．武宗紀》記載，會昌五年夏四

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數，大凡寺四千六百，蘭若四萬，僧尼二十六萬

五百。」同年八月，又詔告天下，「其天下所拆寺四千六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

六萬五百人，收充兩稅戶，拆招提、蘭若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數千萬頃，收奴

婢為兩稅戶十五萬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也記載：「武宗皇帝始即位，

獨奮怒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凡

除寺四千六百，僧尼笄冠二十六萬五百，奴婢十五萬。」（《全唐文》卷七百五十

三）又根據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度》的研究，會昌毀佛是封建王權與地主

爭奪寺院地產，並剝奪寺院隸屬人口的占有。中原地區，有鑒於會昌毀佛剝奪寺

產的勢頭，寺產越來越多以「常住」、「常住田」的名義出現。在沙州，雖然會昌

毀佛的浪潮未曾波及，但是，張議潮進行了放免寺戶、分割都司產業、調查寺產

等一系列改革。因懾於會昌浪潮與張議潮的種種興革，於是敦煌諸寺把寺產一般

都安上「常住」（寺院隸屬人口）的名目，寺田被稱為常住的「廚田」，寺戶亦改

稱為「常住百姓」。用和尚也要吃飯的理由，千方百計的把寺院對地產和人戶的

占有保存下來。23或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了界定奴婢為寺院所有，因此產生

                                                 
22 參黃英〈敦煌寺院籍帳類文書所見「恩子」考〉，《求索》2007 年第 11 期，頁 178。 
23 參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度》（增訂版），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年，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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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僧奴」一詞。在尚未出現直接的證據說明「僧奴」產生的原因之前，並不能

完全排除此推測的可能性。三，「僧奴」一詞，在同時期的其他語料中可見其用

例，如：唐．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梁武帝明智勇武，創為梁國者，捨身

為僧奴，至國滅餓死不聞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梁武帝三度捨身同泰

寺，替佛服務，為僧執役，但是以他貴為國君的特殊身分，其「僧奴」的實質身

分，與「敦煌文獻」中「僧奴」的身分，恐怕是不一樣的。這可由唐．義淨所撰

之《南海寄歸內法傳》得到印證，其卷一：「若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槃銅椀

及以葉器，大如席許，餚饌飲食數盈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僧授

食，虔恭徹到隨著皆受，更無遮法。」(T54, no. 2125, p. 211, a10-13)24據此可知，

國王是自稱為奴僕，而非真正具有奴僕的身分。 

（三）以「婢」構詞者 

1.【婢子】 

雙音節稱謂詞「婢子」，係詞根「婢」附加後綴「子」而構成的詞，詞綴「子」

的詞彙意義已虛化，為一個黏著詞素，詞義取決於「婢」。其作為對女奴的稱謂，

在魏晉時期已出現，晉．干寶《搜神記》：「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

唐五代承襲前代的用法，在「敦煌文獻」中似僅於〈甲午年(公元 994)五月十五

日陰家婢子小娘子榮親客目〉出現一例，如下： 

甲午年五月十五日，陰家婢子小娘子榮親客目。（S.4700，釋錄 4-10） 

2.【婢女】★ 

「婢」與「女」結合為雙音節稱謂詞，詞義主要由「婢」表現，「女」則用

以強調其特徵為女性。「婢女」用以指稱女性的奴僕，《漢語稱謂大詞典》和《漢

語大詞典》所援引最早的書證皆為清．支機生《珠江名花小傳．阿富》：「意必是

大家婢女，惜每詢出處，而彼緘口不肯言。」然而，就目前可見語料，「婢女」

至少在唐代已出現，「敦煌文獻」中大約使用四次，如： 

                                                 
24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使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2008 年）進行資料的檢索，

謹此致謝。引文出處代表《大正新修大藏經》（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年）的冊數、經號、

頁數、欄數、行數，如：「T54, no. 2125, p. 211, a10-13」，表示此段引文出自《大正藏》第 54 冊，

第 2125 經，頁 211，第一欄的第 10 至 13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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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有大富長者之女，隊隊如（而）過。太子並總不看，見前劫婢女破

面與笑，色取中脂( 指)環，便朾（打）喜鼓，便與成親。（敦煌變文

569） 

2. 便善惠言道：「娘娘賣其蓮化(花)兩支，與五百文金錢。」婢女言道：

「某乙蓮花並總不買(賣)，名曰(明日)然燈佛到蓮花成（城）中供養世

尊。」（敦煌變文 810） 

「婢女」稱女性奴僕的用法，在唐代的其他文獻中亦可見使用例證，如：「書生

厲聲言曰：『覩色不能禁，亦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乎？公何靳於一婢女耶？』」

（《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夜明簾」）25此用法仍是現代漢語中的活語言。 

3.【侍婢】 

「侍婢」用以指稱侍候主人的女奴，漢代時已見使用例證。「敦煌文獻」中

至少使用四次，舉例如下： 

1. 又逢閹豎之徒，直至宮中侍婢，忽逢居士誡呵，一一消亡罪累。（敦煌

變文 287 韻） 

2. 女緣前生貌不敷，每看恰似獸頭牟，天然既沒紅桃色，遮莫七寶叫身

鋪。夫主諕來身已倒，宮人侍婢一時扶，多少內人噴水救，須臾得活

却醒甦。（敦煌變文 777 韻） 

（四）以其他語素構詞者 

1.【侍妾】◎
26 

《說文．女部》：「妾，有辠女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書．費誓》：「臣

妾逋逃。」孔穎達傳：「役人賤者，男曰臣，女曰妾。」「妾」的本義指女奴、婢

女。除此之外，「妾」亦可指稱男子在嫡妻以外的配偶，即側室，《易．鼎》：「得

妾以其子，無咎。」孔穎達疏：「妾者，側媵，非正室也。」而本義指婢女的「妾」，

之所以可作為側室的稱謂，與其身分的轉換具有密切的關係，《爾雅》：「妾，接

                                                 
25 見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北京：中華書局，1995 年，頁 4058。下文凡引《太平廣記》，

皆同此版本，不另作註。 
26 「◎」表示此奴婢稱謂詞，就目前所見語料，用法轉變於唐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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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釋名》：「妾，接也，以賤見接幸也。」可見「妾」（婢女）若得到男主人

的寵幸，或可納為側室，於是「妾」便成了側室的別稱。 

「侍妾」最早的用法，作為對側室的稱謂，《孟子‧盡心下》：「食前方丈，

侍妾數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就目前可見語料，唐代時，「侍妾」的指稱對

象有所擴大，亦可用以指稱婢女，但是在《漢語大詞典》中「侍妾」一詞並未收

入婢女稱謂之義項，事實上，在「敦煌文獻」〈唐判集〉中已可見一例： 

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P.3813V，釋錄 2-604） 

上例「家僮」（奴婢）與「侍妾」並舉，是此「侍妾」當作為對婢女的稱謂。此

用法在同時期的其他文獻中亦可見使用例證，如：「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

言詞問接，帷帳昵洽，航雖親切，無計道達而會焉。因賂侍妾裊烟，而求達詩一

章。」（《太平廣記》卷五十「裴航」）此用法為後代所沿用，至明清時期的文獻

中仍可見其用例。 

2.【青衣】 

「青衣」用以指稱婢女。此用法源於漢代，《漢舊儀》卷下：「省中侍使令者，

皆官婢，擇年八歲以上衣綠曰宦人。」孫星衍案：「宦人」當作「宮人」。外戚傳

注引「宮人者，省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據此可知，由於當時婢女多「衣綠」

穿青，因為服飾顏色的緣故，所以「青衣」一詞，在漢代便成了婢女的別稱，如：

漢．蔡邕《青衣賦》：「噭噭青衣，我思遠逝，爾思來追。」描述蔡邕表達對這位

婢女的愛慕與眷戀。「青衣」的用法在漢代以後仍受到高度的沿用，唐五代「敦

煌文獻」中至少使用了五次，茲舉例如下： 

1. 放家童青衣女ㄙ（某）甲。若夫天地之內，人者為尊。（S.5700，釋錄

2-189） 

2. 敬誦諸佛菩薩壹萬句，誦般若心經伍伯遍，誦無量壽呪壹千遍，誦減

罪真言壹千遍，設齋壹伯人供，放家童青衣女富來並男什兒從良，施

細緤壹疋，粗氎貳疋，布壹疋。（P.2697，釋錄 3-89） 

3. 其友保曰：「舍衛長者大臣聞君有女，故來求婚。」長者護彌答曰：「此

則門當戶對，要馬百匹，黃金千量，青衣百口， 物百車。」應聲許

之。（敦煌變文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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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例 1、2「家童青衣女ㄙ（某）甲」和「家童青衣女富來並男什兒」中，婢

女之稱謂是「青衣」抑或是「青衣女」？考察唐五代時期「青衣」與「青衣女」

的稱謂並存，「青衣」乃承襲漢代而來，「青衣女」為此時期新興的詞彙，如：「一

青衣女傳姊言曰：『崔郎遺行，太夫人疑阻，事宜便絕，不合相見。』」（《太平廣

記》卷六十三「崔書生」）但例 1、2 之所屬之文書性質皆為放良書，由於放免奴

婢為良，大多必須載明性別，故「女」字乃是用來標示其後的寓名「ㄙ（某）甲」

和其名「富來」的性別，而且例 2「女富來」與「男什兒」並舉，顯然「女」是

相對於「男」而言，皆用以表示性別的。因此，例 1、2 中用以指稱婢女之稱謂

詞為「青衣」而非「青衣女」。 

3.【家人】 

「家人」在先秦時指家中之人。漢時，用法擴大，亦可用以作為僕人的稱呼，

《漢書‧儒林傳》：「竇太后好《老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顏

師古注：「家人言僮隸之屬。」唐五代時，《唐律疏議》卷八《衛禁二》「不應度

關而給過所」條：「家人不限良賤，但一家之人。」可見當時「家人」所指稱的

對象並不分良賤。「敦煌文獻」中「家人」承襲前代的用法而來，可稱呼家中的

親屬，《搜神記一卷．行孝第一》：「安曰：『此怪大惡，君須急速還家，去舍三里，

披髮大哭。』其家人大小聞哭聲，並悉驚怖，一時走出往看。」（敦煌變文 1213）

亦可用來稱呼奴婢，因為奴婢雖為賤人中的最低等級，但在敦煌的手實或戶籍羅

列家口時，良口之後列有賤口奴婢，可見奴婢屬於私家所有，故以「家人」稱之。

就本文所據語料，「家人」作為奴婢的稱謂，大約出現六次，主要集中於《 山

遠公話》中，如： 

1. 相公買得賤奴，便令西院徍(佳—家)人領於房內安下。……來日早辰，

相公朝退，昇廳而坐，便令左右喚西院徍（家）人將來。是時三十徍

（家）人齊至廳前，相公問：「昨夜西院內，阿那箇佳（家）人念經之

聲？」時有佳（家）人團座頭啟相公曰：「僧(昨)夜念經，更不是別人，

即是新買到賤奴念經之聲。」相公聞道新來賤奴念經，相公問遠公曰：

「昨夜念經，是汝已否？」遠公曰：「是賤汝念經之聲。」（敦煌變文

1055-1056） 

2. 夫人便處分家人灑掃廳館，高設床座，喚大小良賤三百餘口，齊至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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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請相公說涅槃經中之義，應是諸人默然而聽。（敦煌變文 1057） 

例 1 相公問：「昨夜西院內，阿那箇家人念經之聲？」家人團座頭啟相公曰：「……

新買到賤奴念經之聲。」由上下文的語境可知，新買來的「賤奴」（奴婢）為西

院中「家人」的其中之一，可見西院中的「家人」指奴婢。例 2 之情節乃承例 1

而來，故所指「家人」就是奴婢。 

4.【家生】★ 

「家生」指「家人」所生，而「家人」指奴婢（詳見「家人」），故「家生」

用以指稱奴婢所生的子女。奴婢繁衍的後代，猶如馬生駒一樣，除非獲得放免，

否則世世代代永遠為奴婢（詳見「奴僕」），所以「家生」亦指奴婢。對於奴婢生

育的子女，歷代有不同的稱謂，漢代稱為「奴產子」，唐代稱為「家生奴」，27

或是「家生」。「家生」作為稱謂詞，似首見於唐代，「敦煌文獻」中至少使用七

次，如

1. 喚女作家生，將兒作奴使。妻即赤體行，尋常飢欲死。一群病癩賊，

卻搦父母恥。（王梵志詩 149） 

2. 拔悉密則元是家生，黠戛私（斯）則本來奴婢。（敦煌變文 148） 

3. 周氏聞言心大怪，出語如風弄國君。「本來發使交尋捉，兄且如何出得

身？」季布乃言「今有計，弟但看僕出這身。兀（髠）髮剪頭披短褐，

假作家生一賤人。…。待伊朱解迴歸日，口馬行頭賣僕身。」（敦煌變

文 998 韻） 

例 1、2「家生」與「奴」、「奴婢」對稱，很明顯「家生」即「奴婢」。例 3「家

生一賤人」，表示「家生」為「賤人」，再由下文的「口馬行頭賣僕身」便可進一

步確認其身分，因為只有「賤人」等級中的奴婢，方可在「口馬行頭」（奴婢與

牲畜的市場）進行買賣，故此例的「家生」為「奴婢」是無庸置疑的。此外，在

唐代的其他文獻中亦可見其用例，如：「紅萼紫房皆手植，蒼頭碧玉盡家生。」

                                                 
27 元末明初人陶宗儀所著之《南村輟耕錄》，主要為歷史瑣聞筆記，以元代為主，宋代為次。書

中卷十七「奴婢」記載：「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惡，而世世不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

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令少府章邯免驪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

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例證引自「漢籍全文資料庫」，詳註 8）由此可知元代所稱之「家生

孩兒」，在漢代，據《漢書》所載，稱為「奴產子」，在唐代，據顏師古言，稱為「家生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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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易〈南園試小樂〉詩）28而且此用法一直沿用至明清時期。 

5.【家童（僮）】 

《說文．立部》：「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女曰妾。」段注：「今人童僕

字作僮，以此為僮子字，蓋經典皆漢以後所改。」《玉篇．立部》：「童，男有罪

為奴曰童。」又《說文．人部》：「僮，未冠也。」由此可知，「童」指有罪為奴

者，而「僮」指未成年者，二者本義不同，但經典中「童」多作「僮」。 

「家童（僮）」用以指稱奴婢，漢代已經出現，唐五代沿用之，「敦煌文獻」

中至少使用八次，如： 

1. 家童再宜放書一道。（S.6537 號 2V，釋錄 2-179） 

2. 放家童青衣女ㄙ（某）甲。若夫天地之內，人者為尊。（S.5700，釋錄

2-189） 

3. 沙州力田為務，小大咸解農功。逃迸投詣他州，例被招携安置。常遣

守莊農作，撫恤類若家僮。好即簿酬其傭，惡乃橫生構架。（大谷 2835

號，釋錄 2-326） 

4. 敬誦諸佛菩薩壹萬句，誦般若心經伍伯遍，誦無量壽呪壹千遍，誦減

罪真言壹千遍，設齋壹伯人供，放家童青衣女富來並男什兒從良，施

細緤壹疋，粗氎貳疋，布壹疋。（P.2697，釋錄 3-89） 

有關「家僮」是否為「奴婢」，李季平在〈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

一文中論及，「僮」和「奴」的概念頗易混淆，「僮」多用為扈從，充當武裝者，

像武裝部曲（部曲的身分亦為賤人，但地位略高於奴婢）。但有時用作奴僕，充

當隨從者，又像是家奴。29趙云旗〈論隋唐時期的奴婢及其變化〉認為，隋唐時

期的「家僮」與當時的部曲極為相近，應該說是部曲之屬，不應是奴婢。但「僮」

與「奴」在互變中，「僮」向著「家奴」轉化，「奴」也向「家僮」發展，二者的

身分已沒有明確的界限。30就「敦煌文獻」中的例 1-4 來看，例 3 內容敘述沙州

的農民逃往地廣人稀而莊野少人種作的甘、涼、瓜、肅等州。這些逃戶常被遣「守

                                                 
28 本文於撰寫過程中使用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網路研究室「唐宋文史資料庫」檢索全唐詩，謹此

致謝。 
29 參李季平〈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上），《齊魯學刊》1986 年第 6 期，頁 29。 
30 參趙云旗〈論隋唐時期的奴婢及其變化〉，《學術月刊》1986 年第 5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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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農作，撫恤類若家僮。好即簿酬其傭，惡乃橫生構架。」由句中「好即簿酬其

傭，惡乃橫生構架」可知，其身分卑微，遭受像「家僮」一般的待遇，處境非常

艱困，但此處的「家僮」是否即為奴婢的身分，則無法確知。除此之外，例 1、

2、4 的「家僮」應為奴婢無疑，理由有二：其一，其所屬文書皆與「放良」有

關，唐代法律中涉及「放良」、「放免」者皆指奴婢。其二，由例 2「家童青衣女

ㄙ（某）甲」與例 4「放家童青衣女富來並男什兒從良」來看，顯然「家童（僮）」

與「青衣」為同位語，而「青衣」指稱奴婢（詳見「青衣」），故「家童（僮）」

亦為奴婢。 

6.【家僕】 

《說文．人部》：「僕，給事者。」段注：「《周禮》注曰：『僕，侍御於尊者

之名。』」「僕」指供使役之人。先秦時期，「家僕」指卿大夫的家臣，至魏晉時

期，用法有所擴大，亦可用以泛指私家供使役的奴僕。唐五代承襲前代的用法，

在「敦煌文獻」中以「家僕」指稱奴婢，似僅一見，其例如下： 

其兒慶德自出賣與(已)後，永世一任令孤進通家□［充］家僕，不許別人

論理。（S.3877V，釋錄 2-47）31 

《唐律疏議》卷二十二〈鬬訟二〉「部曲奴婢過失殺傷主」條：「部曲、奴婢，是

為家僕。」又楊際平〈唐代的奴婢、部曲與僮僕、家人、淨人〉一文指出，家僕

不必專指奴婢，它們還可以指稱奴婢和部曲之外，具有「良人」法律地位的其他

依附人口。32可見唐代「奴婢」可以別稱為「家僕」，但是「家僕」不一定專指

奴婢。因此，「家僕」是否為奴婢，必須視實際情況方能判別其真正的身分。上

述「敦煌文獻」中「家僕」例證的所屬文書為〈丙子年（916）阿吳賣兒契〉，契

約中說明百姓阿吳因丈夫早亡，經濟困難，故將兒子賣給令狐進通，且永世為令

狐進通之「家僕」。若根據唐代奴婢合法買賣的規定來判斷（詳見「奴僕」），既

有人口買賣交易，又有訂立契約，且「家僕」的身分世代相襲，可見此「家僕」

                                                 
31 唐耕耦、陸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二）（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年，

頁 47）錄文作「永世一任令狐進通家 」缺文處補作「世代為主」。但覈以英國國家圖書

館等編之寫卷圖錄《英藏敦煌文獻》卷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年，頁 189），原卷作

「永世一任令孤進通家□□家僕」，又沙知錄校《敦煌契約文書輯校》（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年，頁 75）錄文作「永世一任令孤進通家□［充］家僕」，故本文據寫卷圖錄與沙知錄校更

改。 
32 同註 5，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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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奴婢是無庸置疑的。 

7.【生口】 

「生口」原指生擒者、俘虜。由於唐朝與周邊外族發生戰爭時，所俘獲的俘

虜，成為奴婢的來源之一，因此，「生口」可作為奴婢的稱謂。此用法已見於《後

漢書》，唐五代繼續沿用，主要出現在敦煌變文《 山遠公話》中，至少使用五

次，例如： 

1. 白莊曰：「前頭事，須好好祗對，遠公勿令厥錯。」遠公唱喏。便隨他

牙人，直至相公門首。門人問牙人曰：「甚人交來。」奉親隨喚來，緣

此箇生口，不敢將唬處貨賣，特來將與相公宅內消得此口。」（敦煌變

文 1054） 

2. 門官曰：「且至在此，容我入報相公。」門官有至廳前啟相公：「門生

有一生口牙人，今領一賤人見相公，不敢不報。」相公曰：「交引入來。」

於是門官得相公處分；牙人引入遠公，直至廳前，遂見相公，折身便

拜，立在一邊。（敦煌變文 1054） 

3. 相公一見，唯稱大奇，我昨夜夢中見一神人，入我宅內，今日見此生

口，莫是應我夢也。相公問牙人曰：「此是白莊家厮兒，為復別處買來。」

牙人啟相公：「是白莊家生厮兒。」相公曰：「既是白莊家生厮兒，應

無契卷（券）。」相公問牙人曰：「此箇廝兒，要多小（少）來錢賣？」

牙人未言，遠公進步向前啟相公曰：「若要賤賣奴身，只要相公五百貫

錢文。」……遠相公（遠公）對曰：「但賤奴能知人家已前三百年。又

知人家向後二百年貧。……」……遠公啟曰：「厶年厶月賣身與相公為

奴，伏事盡忠，須畢阿郎一世。」（敦煌變文 1054） 

「生口」（指慧遠）被賊首白莊在口馬行頭（買賣奴婢、牲畜的行市）進行拍賣，

並賣給了崔相公。既可被買賣，可見「生口」確為奴婢的身分。再者，例 3 針對

同一個人（慧遠，即遠公），同時出現了「生口」、「奴」、「賤奴」等稱謂，可見

此三個稱謂詞同實異名，而「奴」與「賤奴」用以指稱奴婢，故「生口」亦指奴

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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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量口】★ 

《說文．里部》：「量，稱輕重也。」由「量」的本義推測，「量口」意為可

以稱輕重的人。由於唐代的奴婢「同於資財」、「律比畜產」，身分之低賤，就好

比牲畜資產一樣，可以秤斤論兩買賣，因此，以「量口」指稱之。「量口」未見

於唐前的文獻，亦未收入於《漢語大詞典》，其用法似首見於唐五代敦煌變文《

山遠公話》，僅一例： 

知宿債未了，專待賣身已常(以償)他白莊，須臾之間，敢（感）得帝釋化

身下來，作一箇崔相公使下，直至口馬行頭，高聲便喚口馬牙人，此箇量

口，並不得諸處貨賣，當朝宰相崔相公宅內，只消得此人。（敦煌變文 1054） 

上例中的「量口」可以買賣，而且與「奴」、「賤奴」、「生口」等稱謂詞同時指稱

同一人（慧遠），故「量口」與「奴」、「賤奴」、「生口」同義，皆指奴婢無疑。

此外，「量口」指稱奴婢的用法，就目前所知，鮮見於同時期的其他文獻與後代

文獻，此詞彙為唐五代西北地區稱謂詞的特色。 

9.【骨崙】★ 

「骨崙」一詞，根據李季平〈唐代昆侖奴考〉的考證，其與「骨侖」、「骨論」、

「昆侖」為同名異譯。「昆侖」，自魏晉以來，時有所見，但涵義不一。作為地名

的「昆侖」，所指並非一地，作為族稱的「昆侖」，其分布甚廣。所以唐代的「昆

侖奴」，其來源不限於一地，其稱謂也就不同，有的指來自非洲東部的黑人，有

的指來自南海諸地的昆侖族人，但其形貌特徵皆為捲髮黑身。當時因為唐朝經濟

文化高度發展、對外交通發達、與各國交流頻繁，所以他們被販賣或作為貢品直

接輸入唐朝為奴，因而稱為「昆侖奴」。33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六）》中

所出現的「骨崙」即為「昆侖奴」，僅一例，如下： 

文殊隊仗實堪誇，暫別牟尼聖主家，迎引仙童千萬隊，相隨菩薩數河沙。

金冠玉佩輝青目，雲服珠瓔惹翠霞，獅子骨崙前後引，翻身卻坐寶蓮花。

（敦煌變文 373 韻） 

根據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的考察，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建造時間不

                                                 
33 同註 4，頁 98-110、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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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晚於 776 年，是文殊菩薩騎獅子的代表作品，該窟壁畫中文殊菩薩騎著獅子，

而獅子馭者上身半裸、皮膚黑色、捲髮，為西域風格的昆侖奴形象。34將敦煌莫

高窟第 148 窟壁畫之繪圖與上例敦煌變文中文殊菩薩出行時「獅子骨崙前後引」

的描述加以對比，發現二者相互吻合。「獅子馭者」即「骨崙」，而且「獅子馭者」

皮膚黑色、捲髮的外形特徵，與文前所言李季平考察「昆侖奴」的形貌特徵相同，

故據此可知「骨崙」即「昆侖奴」。 

唐代其他文獻中出現不少「昆侖」或「昆侖奴」的用例，用以指稱奴婢，如：

唐代小說中「至天壇南，適遇一崑崙奴，駕黃牛耕田。」、「大郎且坐，昆侖當入

報。」（《太平廣記》卷十六「張老」）小說中「昆侖」或「崑崙奴」的使用，可

以和「敦煌文獻」中「骨崙」的例證相互印證，同時反映唐代社會中存有一定數

量的「昆侖奴」。此外，唐代以後的文獻，此音譯詞鮮少作「骨崙」，而多作「昆

侖」，而且「昆侖」指稱奴婢的用法，一直沿用至明清時期。 

10.【厮兒】★ 

《正韻》：「厮同廝。」《韻會》：「廝通作厮。」「廝」又作「厮」。《廣雅．釋

詁一》：「廝，使也。」《玉篇．广部》：「廝，使也，賤也。」可見「厮」的本義

指賤役者。雙音節稱謂詞「厮兒」，係由詞根「厮」附加後綴「兒」所構成的詞，

詞綴「兒」的詞彙意義已虛化，但含有「卑微」的附加意義，35詞義完全取決於

「厮」。由於賤役者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奴婢，所以唐代出現以「厮兒」稱呼奴婢。

「厮兒」一詞，未見於唐代的傳世典籍，詞義也未收入《漢語大詞典》「厮兒」

的義項中，然而，它在近世出土的「敦煌文獻」中至少使用了十次，如： 

1. 八日，支史萬成酒壹 。支天子下厮兒酒壹瓮。（董希文藏，釋錄 3-273） 

2. 六日都頭令狐萬達傳 處分支薅園人夫粗麵參 ，支托壁匠粗麵貳

升，拽鋸人夫粗麵人夫肆升，拔草渠頭粗麵貳 ，七日拔草渠頭粗麵

貳 ，支牧羊厮兒粗麵陸 。（S.6185，釋錄 3-288） 

3. 粗麵壹 伍勝，造菩薩頭冠時，厮兒女人食用。麵貳 ，縫傘時，女

                                                 
34 參孫曉崗《文殊菩薩圖像學研究》，蘭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 年，頁 49。 
35 參竺師家寧〈中古漢語的「兒」後綴〉，臺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第五屆國際古漢

語語法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兩岸語法史研討會」論文集》，2004 年 8 月 20-22 日，頁 365、
383。文中說明詞尾「兒」在漢代即已萌芽，漢至六朝時，詞尾「兒」往往有「卑微」的含意，

多用於指涉社會的下層人物，唐代時，仍帶有「卑下」的含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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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食用。（P.2049V，釋錄 3-386） 

4. 相公問牙人曰：「此箇厮兒，要多小(少)來錢賣？」牙人未言，遠公進

步向前啟相公曰：「若要賤賣奴身，只要相公五百貫錢文。」相公曰：

「身上有何伎藝？消得五百貫錢。至甚不多，略說身上伎藝看。」遠

相公(遠公)對曰：「……摺藝衣服，四時湯藥。傳言送語，無問不答。

諸家書體，粗會數般。疋馬單槍，任請比試。鋤禾刈麥，薄會些些。

買賣交關，盡知去處。」（敦煌變文 1055） 

姜伯勤針對敦煌寺戶文書進行研究並且明確指出，「厮兒」即寺奴。36本文進一

步結合寺戶之外的「敦煌文獻」，發現「厮兒」就其隸屬關係而言，除了可以是

寺院奴婢（例 3，淨土寺所擁有之奴婢）之外，還可以是官奴婢（例 1、2，歸義

軍衙內之奴婢）和私奴婢（例 4，私人白莊所擁有之奴婢，後賣給崔相公）。而

「厮兒」所從事之工作，有雜役（如例 3 淨土寺修造時，造菩薩頭冠；例 4 摺藝

衣服，四時湯藥，傳言送語等等），有農牧等勞動工作（如例 2 牧羊、例 4 鋤禾

刈麥）。此外，稱謂詞「厮兒」，亦可見於後代文獻中，但是多用以賤稱男子，或

指稱小男孩，用法與唐代有所不同。 

11.【手力】 

「手力」指奴僕。其用法在後魏時已見雛型，《齊民要術》卷七「造神麴并

酒」：「作麴、浸麴、炊、釀，一切悉用河水，無手力之家，乃用甘井水耳。」「手

力」指人手勞力。用勞力為人服役，而關係一經固定，就成為奴僕。37唐五代敦

煌變文《 山遠公話》中，「手力」至少使用兩次，如下： 

1. 白莊一見，乃語左右曰：「此箇僧人，堪與我為一  (驅)使之人。」

白莊曰：「我要你作一手力，得之已否？」遠公進步向前，願捨此身，

與將軍為奴，情願馬前 使。（敦煌變文 1050） 

2. 白莊曰：「不然，緣我當時擄許你將來，一為不得錢物，二為手下無人，

所得惡發，擄你將來。我今身數不少，手力極多，却放你歸山，任意

修行。」遠公曰：「捨身與阿郎為奴，須盡阿郎一世，中路拋離，何名

捨身。阿郎若且要伏侍，萬事絕言。若不要賤[奴]之時，但將賤奴諸

                                                 
36 同註 23，頁 183。 
37 參蔣禮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年，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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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賣却，得錢與阿郎諸處沽酒買肉，得之已否？」（敦煌變文 1053） 

上述例證中，「手力」與其下文之「奴」與「賤奴」，皆用以指稱慧遠，「手力」

應與「奴」、「賤奴」同義，皆為奴婢之異稱。此外，「手力」亦可用以指稱為官

家服役之士兵，此用法在六朝時期已見，敦煌變文中亦可見用例，如：「皓重啟

王曰：『以子京小來親交，情同魚水，若非實是好人，何敢詮舉。皓往自喚取去，

請與侍從，子京必當歡喜而來。』於是王即給皓行從並手力精騎，往秦州喚子京。」

（敦煌變文 1223）此充任「手力」者，與敦煌變文《 山遠公話》例 1-2 指稱

奴婢的「手力」，雖然都是為人服勞役，但是實質身分並不相同。 

12.【團頭】★ 

「團頭」一詞，《敦煌學大辭典》釋為：「『團』是吐蕃統治時期沙州居民基

層編制單位。……每團約十戶，為首者稱『團頭』。」又「以一定人數或戶數編

組為『團』的領頭人。」38《唐五代語言詞典》釋為：「地方里正的頭目。也泛

指頭目。」39余欣《中國古代契約詞語輯釋─以敦煌吐魯番出土文書中心》認

為，「團頭」即一組織單位頭目的泛稱。40據此可知，「團頭」指編制組織「團」

的領頭人。而「團」作為軍隊的編制單位，隋代已有，但其作為居民基層的編制

單位，卻是始於唐，正因為民間「團」的形成，於是促使了稱謂詞「團頭」的產

生。 

「團頭」產生於唐代，但其唐代的用法幾乎未見於《漢語稱謂大詞典》（僅

見「對行幫首領的泛稱」此一義項）和《漢語大詞典》的義項中，唐代的傳世典

籍中亦未見使用例證。然而，在唐五代敦煌吐魯番文獻中，「團頭」的用法卻相

當多樣，其存在於各種職業階層中，作為領頭人的稱謂，如：寺戶團頭、工匠團

頭、草夫團頭、僧人團頭等等。41甚至可作為不同階層及集團的領頭人，如：敦

煌變文中的「閻羅王是鬼團頭」、敦煌社邑文書中「社人」之中常有「團頭」的

設置。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賤口中也有「團頭」的編制與稱謂，42敦煌變文《

                                                 
38 見季羨林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團」條（李正宇釋）、「團頭」條（宋家鈺釋），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1998 年，頁 305、411。 
39 見劉堅、江藍生主編《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年，頁 361。 
40 參余欣《中國古代契約詞語輯釋─以敦煌吐魯番出土文書中心》，浙江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1999 年，頁 6。 
41 同註 40，頁 6-7。 
42 同註 23，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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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遠公話》中出現一次：  

相公買得賤奴，便令西院徍(佳—家)人領於房內安下。……來日早辰，相

公朝退，昇廳而坐，便令左右喚西院徍（家）人將來。是時三十徍（家）

人齊至廳前，相公問：「昨夜西院內，阿那箇佳（家）人念經之聲？」時

有佳（家）人團座頭啟相公曰：「僧(昨)夜念經，更不是別人，即是新買

到賤奴念經之聲。」相公聞道新來賤奴念經，相公問遠公曰：「昨夜念經，

是汝已否？」遠公曰：「是賤汝念經之聲。」（敦煌變文 1055-1056） 

由上例可知，崔相公家西院的三十名奴婢（「家人」指奴婢，詳見「家人」）之中，

設有「團頭」（「團座頭」之「座」應為衍文43），其亦為奴婢，但因其作為奴婢

的領頭人，負責管理奴婢，故層次上高於奴婢。其性質類似漢代掌管奴婢的管家

「監奴」，《漢書．霍光傳》：「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

子都亂。」顏師古注：「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此外，「團頭」亦使用於

唐代以後的文獻中，在宋元話本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明．《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

〈金玉奴棒打薄情郎〉：「話說故宋紹興年間，臨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

其中乞丐的依然不少。那丐戶中有個為頭的，名曰『團頭』。」據此可知宋代乞

丐的領頭人（意近丐幫幫主）稱為「團頭」，此「團頭」雖與變文「團頭」的實

際身分不同，但是作為一個階層、集團、行幫領頭人的用法，乃是承襲唐代而來。 

13.【賤人】◎ 

「賤」的本義指價格低廉，其後引申為卑下（詳見「賤奴」），故「賤人」用

以指地位低下之人，最早當出現於《禮記．曲禮上》：「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

必自御之。」至唐代，良賤制度在三國西晉的基礎上日臻成熟，法律的規定也隨

之系統化、嚴謹化與全面化，44進而將居民嚴格區分為「良」與「賤」兩大等級，

其中「賤」的等級中，包括了官賤民（太常音聲人、雜戶、官戶、工樂戶、官奴

婢）與私賤民（部曲、客女、隨身、奴婢）（詳見「前言」），因此唐代「賤人」

的用法也有所改變，它不再只是泛指地位低下之人，而是作為官私賤民的總稱。

又或因奴婢為賤人的主要構成部分，或因奴婢為賤人階層中身分最低者，故也常

                                                 
43 見蔣紹愚〈《敦煌變文集》（上冊）校補〉，《敦煌語言文學論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年，頁 117。 
44 參李天石《中國中古良賤身份制度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年，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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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賤人」或「賤色」指稱奴婢，如：官方文書中的《唐律疏議》卷二十五〈詐

偽〉「詐除去死免官戶奴婢」條：「以部曲替奴，乃是壓為賤色。」民間文書中所

呈現的使用現象亦是如此，在「敦煌文獻」中約莫出現七次，如： 

1. 髮發剪頭披短褐，假作家生一賤人。……。待伊朱解迴歸日，口馬行

頭賣僕身。……朱解東齊為御史，歇息因行入市門。見一賤人長六尺，

遍身肉色似煙勳。神迷鬼惑生心買，待將逞似洛陽人。問「此賤人誰

是主？僕擬商量幾貫文。」（敦煌變文 998-999 韻） 

2. 門人問牙人曰：「甚人交來。」奉親隨喚來，緣此箇生口，不敢將別處

貨賣，特來將與相公宅內消得此口。」門官曰：「且至在此，容我入報

相公。」門官有至廳前啟相公：「門生有一生口牙人，今領一賤人見相

公，不敢不報。」（敦煌變文 1054） 

上述各例的「賤人」，無論是例 1 季布在「口馬行頭」（買賣奴婢、牲畜之行市）

被拍賣，或是例 2 遠公由「牙人」（人口買賣的中介人）進行買賣交易，都是屬

於可買賣的奴婢，所以各例中之「賤人」皆指奴婢。發展至現代漢語，「賤人」

的用法有所改變，它並非用以指稱奴婢，而是作為辱罵婦女之詞。 

14.【恩子】★ 

「恩子」一詞，未見於傳世典籍，亦未收入於《漢語稱謂大詞典》與《漢語

大詞典》。就目前所見語料，似首見於後晉時代（約十世紀中期）敦煌地區淨土

寺的收支報告表「入破曆」，主要寫卷有：P.2040〈後晉時期淨土寺諸色入破曆

會稿〉、P.3234 V（1）〈年代不明［公元十世紀中期］應慶麥粟油入破曆稿〉、P.3234 

V（8）〈年代不明［公元十世紀中期］淨土寺西倉粟破〉、P.3234 V（9）〈癸卯年

（943）正月一日已後淨土寺直歲沙彌廣進麵破〉、P.2032V〈後晉時代淨土寺諸

色入破曆 會稿〉、P.3763 V〈年代不明［公元十世紀中期］淨土寺諸色入破曆

會稿〉等，至少出現二十四次，茲舉數例如下： 

1. 油壹升半，歲付義員及恩子節料用。油參升，付保應燃長明燈用。

（P.2040，釋錄 3-419） 

2. 內磑麵麥四十七石三斗，磑粗麵麥三石，又麥六石八斗磑課園子糧恩

子等破除，及存麥六十八石四斗。（P.3234V(1)，釋錄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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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粟一斗就寺看尼索闍梨用，粟兩碩恩子春糧用，（P.3234V(8)，釋錄

3-445） 

4. 粗麵三斗堆園僧食用，麵一斗義員出糞食用，麵一斗 時造食女人食

用，麵二斗二月六日七日八日造食女人用，麵四斗二月廿日與牧羊人

用，麵一斗菜田渠種人夫食用，麵三斗寒食付恩子用，麵七斗拔毛時

將群上用，麵四斗將窟上脫墼人食用。（P.3234V(9)，釋錄 3-449） 

5. 白麵陸 伍勝，粗麵壹碩壹 ，油勝半，粟貳 陸勝，兩日立幡 及

蓋恩子舍，博士及眾僧等用。（P.2032 V，釋錄 3-479） 

6. 麥壹碩肆 ，支與園子春糧用。麥兩碩，支與恩子春糧用。（P.3763 V，

釋錄 3-516） 

關於敦煌文獻中「恩子」的用法，謝和耐在《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一書

中認為，在敦煌淨土寺的帳目中，記載了寺院的各種附庸，其中比較令人費解的

「恩子」，很可能是指奴婢和家人兩個階級。45姜伯勤所撰的《唐五代敦煌寺戶

制度》，根據「恩子」的年糧及節料由寺院供給、家庭特殊的用途由寺院開支、

住房由寺院提供、恩子在寺院長役等特徵，從而推論「恩子」確是一個人名，其

地位是當寺厮兒，身分相當於寺奴婢。46黃英〈敦煌寺院籍帳類文書所見「恩子」

考〉一文認為，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恩子」的用法有兩種：一，「恩子」指奴

婢，是一類人的稱謂，在淨土寺的支出帳目中，「恩子」享有寺院糧食的供給，

它雖有與個人名字對舉者，如：「歲付義員及恩子節料用」，但大多與寺院服勞役

表示群體的人，一同被列為寺院的支出對象，如：「斫木人夫」、「菜田渠種人夫」

等，故「恩子」並非人名，可能是僧奴的別稱，與僧奴地位相似，在寺院服勞役，

享受寺院供給的一類人的總稱，屬於奴隸階級。二，「恩子」作為人名，如：「社

人連真，社人恩子」（P.3489，釋錄 1-276）、「胡恩子欠枝五束」（P.3418V，釋錄

2-429）、「布壹疋，張恩子折粟入。」（P.2040V，釋錄 3-426）等。47本文將「敦

煌文獻」中「恩子」的使用現象加以排比並歸納整理，所得到的結果與黃英的研

究成果大致上是相同的。由此可見，「敦煌文獻」中的「恩子」，可以是人名，亦

                                                 
45 參［法］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台北：商鼎文化出版，1993 年，

頁 146。 
46 同註 23，頁 179-183。 
47 同註 22，頁 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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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以指稱地位低下的奴婢身分者，其用法應視上下文語境而定，在敦煌淨土寺

的入破曆中，作為稱謂詞，多指稱奴婢身分者，如：例 1-6，除此之外，在其他

文書中，則多作為人名。 

若由詞彙的角度來分析，《說文．心部》：「恩，惠也。」「恩」的本義為恩惠、

恩澤。「子」係詞綴（後綴），其附加於詞根「恩」之後，而合成一個「詞根+詞

綴」的派生詞，其詞義主要取決於「恩」，而「子」已不是實語素，但也未完全

虛化，是一個「類詞綴」，帶有表示「人」的意義。因此，「恩子」是指接受恩惠

的人。據此可知，前段所述敦煌淨土寺入破曆中的「恩子」指接受寺院供給糧食

（恩惠）之奴婢的用法，其來源與詞彙的意義和結構具有密切的關係。 

15.【堂子】★ 

「堂子」一詞，在歷代文獻中多指處所，其作為稱謂詞，未見於傳世典籍，

亦未收入於《漢語稱謂大詞典》，《漢語大詞典》中只見其作為處所之義項，未收

稱謂詞之義項。就目前所見之語料，似首見於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文書48，主要出

現於ДX.2149〈欠柴人名目〉、P.4542〈年代不明［公元十世紀］某寺粟麥豆破用

曆〉、S.1053V〈己巳年（公元 909 或 969 年）某寺諸色入破曆 會殘卷〉、P.6005

〈釋門帖諸寺綱管〉等寫卷，至少使用十次，茲舉數例如下： 

1. 高住兒社八十二人。見納六十五人，欠十七人。社留定一身病，董年

仵單身。……索留住巷一百六人。見納六十人，欠四十六人。……令

狐富盈、安丑胡、楊員子、石幸通堂子，石富通聽子。（ДX.2149，釋

錄 2-446） 

2. 廿五日，又麥壹 充與堂子。……二月一日，出麥五 、粟五 ，充

音聲；又麥壹 、粟壹 ，充堂子；又粟貳 ，充與石安子；又粟貳

，充牧馬人；又粟貳 ，充與宅內把 人；又出粟陸 充沽酒充月

盡日破用。（P.4542，釋錄 3-231） 

                                                 
48 根據［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漢文文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108-110）
考證，例 1 ДX.2149〈欠柴人名目〉年代應在顯德五年（西元 958）前後。根據唐耕耦、陸宏基

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0 年，頁 231、339）之擬

題，例 2-3 約為十世紀的文書。根據季羨林主編《敦煌學大辭典》「釋門帖諸寺綱管」條（唐耕

耦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年，頁 642），例 4 所屬文書應屬歸義軍節度張氏統治敦煌

時期。因此，此四件文書之所屬年代都集中於歸義軍時期（西元 851-103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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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戊辰年麥壹碩粟伍 賣（買）堂子皮求用。（S.1053V，釋錄 3-340） 

4. 諸寺界 及後門，或有破壞，仍須修治及關鑰。私家小門，切令禁斷，

然修飾及掃灑，仰團頭堂子所供，仍仰綱管及寺卿句當。（P.6005，釋

錄 4-121） 

關於敦煌文獻中「堂子」的用法，雷紹鋒在《歸義軍賦役制度初探》中指出：「『堂』

即殿，也就是正房。官府治事之處，既稱廳，亦可稱堂，在堂（官衙）驅役者，

疑即『堂子』。」49又俄國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漢文文書》說明，ДX.2149 中

欠稅柴的人名之後注有：「病」、「單身」、「堂子」、「于闐」等，顯然這些人之中

有些是表明延緩納稅的理由，另一些則是表示賦役形式或者表示免稅。50劉進寶

〈從敦煌文書看歸義軍政權的賦役徵免─以ДX.2149 號文書為主的探討〉一文

認為：「『堂子』可能是承擔了官府中廳堂的洒掃等勞役，便免除了其應交納的稅

柴。」51根據前賢的研究可知，「堂子」是官府中從事勞役者，可以免除繳納稅

柴。但是，若就「堂子」的隸屬而言，除了前賢依據ДX.2149 文書，認為「堂子」

是官府中的勞役者之外，根據本文所據語料，實際上在P.4542、S.1053V、P.6005

等文書中，「堂子」似亦可指稱寺院中從事雜役者，理由有二：一，P.4542、S.1053V

（例 2、3）的所屬文書，皆為某寺的粟麥豆破用曆或諸色破用曆，52由寺院中粟

麥豆等物的支出項目中可知一部分的糧食去向為供給「堂子」，「堂子」既接受寺

院的糧食供給，可見其應隸屬於寺院。二，P.6005（例 4）為都僧統司向各寺綱

管發出執行夏安居制的帖文，帖文規定安居期住寺修學、從師進業、修好寺房、

做好寺院內等清掃工作，其中「修飾及掃灑，仰團頭堂子所供」，不僅說明「修

飾及掃灑」為堂子所擔任的工作，也表明「堂子」為隸屬於寺院的勞役者，而且

此帖文既是發給各寺，也透顯出「堂子」普遍存在於各寺院。 

再者，由詞彙學的角度來分析，《說文．土部》：「堂，殿也。」段玉裁注：「許

以殿釋堂者，以今釋古也。古曰堂，漢以後曰殿。」「堂」的本義指正房。其後

引申可指從事某種活動的處所，除了治事之官府之外，亦可指從事佛事之寺院。

                                                 
49 見雷紹鋒《歸義軍賦役制度初探》，台北：洪葉文化，2000 年，頁 168。 
50 見［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漢文文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108。 
51 見劉進寶〈從敦煌文書看歸義軍政權的賦役徵免─以ДX.2149 號文書為主的探討〉，《中國

經濟史研究》2007 年第 2 期，頁 76。 
52 據唐耕耦、陸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990 年，

頁 231、339）之擬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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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子」是一個「類詞綴」，帶有「人」的意義（詳見「恩子」）。「堂」與「子」

結合成「詞根+詞綴」的派生詞，用以指稱寺院的人，亦即隸屬於寺院的人。 

綜上所述，「敦煌文獻」中的「堂子」，其作為稱謂詞，除了可以指稱官府中

的勞役者之外，也可以作為由寺院提供食糧，隸屬於寺院的勞役者。至於其身分

性質，疑似奴婢一類的人，然而是否完全等同於奴婢，則有待更多的資料，再做

進一步的探究。 

四、四音節奴婢稱謂詞析論 

「敦煌文獻」中指稱奴婢的四音節稱謂詞，有「家生婢子」和「家生厮兒」，

茲舉例並說明如下： 

1.【家生婢子】 

「家生婢子」係由「家生」（詳見「家生」）與「婢子」結合而來，指「家生」

（ 奴婢）所生的女兒。因奴婢世代為奴婢，故其所生的女兒仍為奴婢。南朝時，

稱奴婢所生的女兒為「家生婢」或「家生婢子」，如：晉．干寶《搜神記》卷十

九「李寄」：「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女養之。」南朝宋．劉敬叔《異苑》

卷六「山靈」：「廬陵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采薇，年少，有美色。」唐代「敦

煌文獻」中稱為「家生婢子」，〈唐咸通六年（公元 865 年）尼靈惠唯書〉可見一

例：  

尼迨惠忽染疾病，日日漸加，恐身無常，遂告諸親，一一分析，不是昏沉

之語，並是醒甦之言，靈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留與侄女潘娘。

（S.2199，釋錄 2-153） 

2.【家生厮兒】★ 

「家生厮兒」係由「家生」與「厮兒」（詳見「厮兒」）結合而來，指「家生」

（奴婢）所生之卑賤者，因奴婢世代為奴婢，故其所生仍為奴婢。就目前所見語

料，「家生厮兒」未見於傳世典籍，《漢語大詞典》亦失收，其似首見於唐五代敦

煌變文《 山遠公話》中，大約出現四次，其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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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莊問（聞）語，呵呵大笑：「你也大錯，我若之處買得你來，即便將

舊契券，即賣得你。況是擄得你來，交我如何賣你。」遠公曰：「阿郎

不賣，萬事絕言，若要賣之，但作家生斯（兒），賣即無契卷（券）。」

（敦煌變文 1053） 

2. 相公一見，唯稱大奇，我昨夜夢中見一神人，入我宅內，今日見此生

口，莫是應我夢也。相公問牙人曰：「此是白莊家［生］厮兒，為復別

處買來。」牙人啟相公：「是白莊家生厮兒。」相公曰：「既是白莊家

生厮兒，應無契卷（券）。」（敦煌變文 1055） 

變文《 山遠公話》中，指稱被販賣的慧遠時，使用了不同的稱謂詞加以指稱，

有上例的「家生厮兒」與文前所述的「奴」、「賤奴」、「生口」、「量口」等，可見

這些稱謂詞皆為同實異名，文前已辨明「奴」、「賤奴」、「生口」、「量口」為奴婢，

故「家生厮兒」亦是指稱奴婢。又本文所據語料，「家生厮兒」用於男性之奴，

正與女性的「家生婢子」相對。此外，唐五代的其他文獻以及後代文獻中，幾乎

未見「家生厮兒」的使用例證，此稱謂詞具有唐五代西北地區的語言特色。 

五、結語 

唐五代「敦煌文獻」中的奴婢稱謂詞相當豐富，大約有二十七個。本文以之

為基本語料，進行描寫、歸納、比較、分析與詮釋，大致可以獲得幾項成果：  

（一）突顯「敦煌文獻」具有重現唐五代口語稱謂詞實貌的珍貴價值：稱謂

詞在言語交際中使用頻率相當高，是語言詞彙系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以致於唐

五代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的變動，自然有一定程度反映在當時文獻中的稱謂詞。

然而因為魏晉以後文言和白話分途，不同層次的語料，所呈現的語言層面是不一

樣的，因此，若僅以典雅的文言文獻為研究材料，較難反映實際口語，而口語文

獻又多湮滅不傳，這對研究漢語稱謂詞發展者而言，可謂一大憾事。所幸敦煌遺

書的發現，其中龐大的口語文獻，保存了數量相當可觀的稱謂詞，是研究此時期

口語稱謂詞實際使用情況的一座寶庫。 

（二）發掘稱謂詞的新興與改變：本文過濾出唐五代「敦煌文獻」中的奴婢

稱謂詞，並探究其詞義，對於有所疑義者，進一步結合跨學科與歷時的材料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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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從而發掘為數可觀的唐五代新興稱謂詞，以及用法改變的稱謂詞。新興的

稱謂詞，有「賤奴」、「僧奴」、「婢女」、「家生」、「量口」、「骨崙」、「厮兒」、「團

頭」、「恩子」、「堂子」、「家生厮兒」，就目前所見語料，它們提出了稱謂詞的產

生時代，並且提供了稱謂詞發展脈絡的源頭，同時，亦可作為文獻稱謂詞斷代上

限的重要依據。用法改變的稱謂詞，有「侍妾」與「賤人」，它們則是呈現了稱

謂詞演化軌跡上轉折的關鍵點。 

（三）揭示社會、經濟、制度、文化對稱謂詞的影響：唐五代「敦煌文獻」

中的奴婢稱謂詞，有些受到當時社會、經濟、制度、文化的影響而新興或產生用

法的改變，如：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居民基層編組為「團」，有此民間的編制單位

形成，於是有了奴婢領頭人「團頭」的產生。又如：唐代經濟文化的高度發展、

對外交通發達、與各國交流頻繁，於是有作為商品或貢品的昆侖地或昆侖族的人

被直接輸入至唐朝為奴，「骨崙」（昆侖奴）的稱謂詞便因此新興了。再如：由於

唐代良賤身分等級制度的成熟與完善，在法律的規定上也隨之系統化與嚴謹化，

於是當時的居民被嚴格劃分為「良」與「賤」。因而「賤人」原本泛稱地位低下

之人，此時用法有所改變，可作為賤民的總稱，亦可作為賤民中身分最低之奴婢

的稱謂。 

（四）釐訂前人與辭書對某些稱謂詞的說法：透過唐五代「敦煌文獻」中奴

婢稱謂詞的描寫與溯源追流，發現有些稱謂詞在前人研究的用法之外，尚有其他

的用法；有些稱謂詞，大型辭書失收或義項不全。如：「厮兒」，前賢認為指寺奴，

但由本文語料整體的觀察，其除了指稱寺奴之外，似乎還可以指稱官奴婢和私奴

婢。又「敦煌文獻」中的奴婢稱謂詞，有些未收入於辭書中，如：「僧奴」、「量

口」、「恩子」、「堂子」、「家生厮兒」等稱謂詞；有些稱謂詞雖可見於辭書中，但

其奴婢的用法，卻未見於辭書的義項中，如：「厮兒」、「團頭」等；有些稱謂詞

唐五代時已出現，但辭書之書證滯後，如：「賤奴」（辭書援引最早的書證為明代）、

「婢女」（辭書援引最早的書證為清代）。這些例證，不但修正了前人與辭書中有

關稱謂詞的用法或出現時代的論斷，而且將這些稱謂詞的產生年代向前推進了一

大步。 

（五）呈現白話與文言文獻稱謂詞的差異並彌補文言文獻的不足：「敦煌文

獻」中唐五代新興的奴婢稱謂詞，大多未見於同時期的文言文獻，如：「賤奴」、



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論 

 

 117

「量口」、「厮兒」、「團頭」、「恩子」、「堂子」、「家生厮兒」等。有的雖然在文言

文獻中可見其用例，但實質上與「敦煌文獻」中的用法並不相同，如：「僧奴」

等。這些稱謂詞，雖然大部分在清末奴婢制度廢除後而隨之消失，但是它們在稱

謂詞發展過程中留下積淀的結果，卻是奴婢稱謂詞史中重要的一環。同時，它們

突顯出唐五代時期，白話文獻與文言文獻稱謂詞的差異，不但可以彌補以文言文

獻為研究對象的不足，而且也對填補漢語稱謂詞史上的空缺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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